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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应同时报送企业政策

性搬迁清算损益表及相关材料。

根据这些规定，对企业政策性搬迁补偿收入及有关

项目需要注意两个不同期间的填报。①在搬迁期间的年
度纳税申报，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当会计确认为递延收

益时，不进行纳税调整，当递延收益转回或摊销时则应当

作纳税调减；如果取得时会计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

收入），也应当作纳税调减。另外，搬迁资产处置收入在收

入类“其他”项目中调减；与搬迁收入相对应的搬迁支出

在扣除类相关项目中调增。②搬迁完成年度的纳税申
报，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

后的余额，即为搬迁所得。搬迁所得为正数，则在收入类

“其他”项目中调增；搬迁所得为负数即搬迁损失，则应当

在扣除类调整项目“其他”项目中调减。

四、结束语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是一项综合性很强

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具备系统和扎实的会计与税

收专业功底，需要不断关注和学习新的政策。这里，只是

就纳税申报表附表三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收入类调整项

目中“视同销售收入”、“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收

入”和“不征税收入”几个项目调整作了一些基本的分析。

其实，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的每一张表、

每一个项目，都反映着极其丰富的经济含义，都遵循既定

的规则，同时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勾稽关系。因此，分析、

调整、填报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时，一般不能简单、孤立

地处理某一项目，需要注意表与表之间、项目与项目之间

的逻辑联系，以防止发生重复和遗漏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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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费用申报中的纳税风险

刘 钊 1，刘潇雅 2

（1.新疆石河子国家税务局，新疆石河子 832000；2.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要】本文用一个案例分析对于有比例扣除标准的期间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申报时存在的涉税风险，并提出

风险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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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并不是所有的期间费用

都允许税前扣除，部分期间费用在税前扣除是有相应的

扣除标准的，例如业务招待费支出、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

支出等费用。下面通过在税务检查过程中的一个案例分

析企业在申报过程中对期间费用存在的相关涉税风险，

然后提出风险应对策略。

一、案例

甲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征收方式为查账征收，

所得税税率为 25%。在2013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
甲公司申报销售收入 10 000万元，在申报的管理费用中
业务招待费金额为100万元，并且企业对业务招待费按照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标准在纳税申报时进行了调整，

对该事项自行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50万元。2014年主管税
务机关对甲公司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2013年所发生的

100万元的业务招待费中有 10万元取得了不符合规定的
票据，甲公司在纳税申报时对取得的票据未进行核查，对

于取得不符合规定的票据而发生的10万元业务招待费未
进行说明。

二、业务招待费处理分析

对于甲公司发生的业务招待费中所涉及取得不符合

规定票据的 10万元如何处理，稽查局内部形成了两种不
同的意见。

意见一：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

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

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
业）收入的 5‰”，计算该纳税人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为：
按照销售收入扣除限额=10 000×5‰=50（万元），根据发
生额的 60%扣除限额=100×60%=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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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60万元，因此甲公司准予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50万元，而且该纳税人对于超标准的 50万元已经在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时自行进行了调增，即使该纳税人有 10
万元的业务招待费未取得合法有效票据，仍不影响该纳

税人税前扣除额度，因此对纳税人该事项不进行处理。

意见二：虽然该纳税人已经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

规定对于超标准的业务招待费调增了应纳税所得额，但

是由于该纳税人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所涉及的业务招

待费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自己未进行核查，所以该

纳税人税前扣除的50万元业务招待费里包括取得不符合
规定发票所发生的 10万元业务招待费的一部分。对于这
10万元不得税前扣除的部分应该按所占比例对应纳税所
得额进行调增。即：当前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比例=50/
110×100%=45.45%，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0×45.45%=
4.545（万元），所以，应调增该纳税人2013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4.545万元。

笔者认为，这两种处理方法都有失妥当。对于第一种

不进行处理的意见，假如该公司销售收入为20 000万元，
则计算该纳税人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为：按照销售收入

扣除限额=20 000×5‰=100（万元），根据发生额的 60%扣
除限额=100×60%=60（万元）。

60万元<100万元，因此甲公司准予税前扣除的金额
为60万元。但是该纳税人有 10万元的业务招待费未取得
合法有效票据，不得税前扣除。则该纳税人税前扣除的60
万元中包括 10万元的 60%在内，因此应对未取得合法有
效票据 10万元的 60%部分进行纳税调增，调增应纳税所
得额6万元。因此，该纳税人确实违反了相关税法规定，对
于发生的未取得合法有效票据的10万元如果不进行处理
则有可能会造成企业少申报纳税。而且企业在日常的经营

过程中还会取得大量的票据，如果此事项不进行处理，则

会造成企业忽略对取得票据是否合法进行核实的责任。

若按照第二种意见进行处理，倒算企业所得税纳税

申报时的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标准，即：（50-4.545）/
10 000×100%=4.455‰，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业务招待
费扣除标准的规定为：“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

入的 5‰”。因此，如果按照第二种意见进行处理则人为降低
了业务招待费的扣除标准，违背了《企业所得税法》中关

于业务招待费按照销售收入的5‰计算扣除限额的规定。
笔者认为，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

“税务机关在发票管理中有权进行下列检查：（一）检查印

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和缴销发票的情况”的规定，即

使该事项未造成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减少，也应

该按照发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企业上述违法行为进行

处理。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不符合规定的

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

收”以及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税务

机关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二）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自印制、伪造、变造、非法取得或者

废止的发票而受让、开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的”之规

定，对该纳税人未按规定取得发票的行为处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与业务招待费区别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与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又有

一定的差异，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

“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

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年
度结转扣除”的规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在当年未

扣除完的可以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与会计核算形成暂时

性差异，会影响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而业务招待费

支出当年未扣除的部分，不允许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与企

业会计核算形成永久性差异。由于企业所发生的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费有可能是分年度进行税前扣除的，若对取

得不符合规定票据而列支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进行

处理的话，可能会对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影响。

四、风险应对策略

第一，企业会计在取得票据进行账务处理前，应对取

得的票据进行查询比对，对不符合规定的票据应退还给开

票单位，让其提供合法有效的票据再进行账务处理。

第二，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时候再次对所取得

的票据进行审核，若发现所取得的票据不是合法有效的，

即使不影响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应该在汇算清

缴报告里进行说明，降低纳税申报风险。

第三，对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其他有扣除比例

的项目，例如《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

14%部分，准予扣除”，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

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
分，准予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

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等几项支

出，同样存在上述申报风险，企业在进行纳税申报时同样

应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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